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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国 与 亡 国：法 家 政 治 观 剖 析

张　荣　明

摘　要：法家学说是强国之学，它注重物质利益、激励进取，主张富国强兵，强调政治效率；法家学说也是亡国

之学，它不讲人情人性，主张利益是人际关系的轴心，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唯一途径是诉诸法律，道德说教没

有意义。在战争的外部环境下，法家学说有利于战胜对手获得成功；但在和平的外部环境下，法家学说激化内部

矛盾，进而瓦解社会。一言以蔽之：法家乃乱世之英雄，清平之奸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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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顾名思义，是重视法的理论与实践的学

派。中国古代的法既包括奖励，也包括惩罚，无论

奖赏还是惩罚都必须按规则办事。中国古代法治

的精髓是按规则办事，法家就是主张按规则办事

的学派，只不过这规则服务的对象是君主制度，而
非现代共和制度。关于先秦法家政治学说的研究

成果甚多，有系统性的研究［１］（Ｐ１７５－３１２），也 有 对

法家的法 治 思 想 现 代 意 义 的 阐 发［２］。特 别 值 得

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汉代贾谊《过秦论》的基础

上，对秦帝国兴衰与法家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了进

一步的探索，在肯定秦国“事功精神”的同时，指出

秦帝 国 的 速 亡 是 其“固 有 弊 端 的 恶 性 膨 胀”［３］，
“法家思想与文化的缺陷，是造成秦亡于二世的深

层次原因”［４］，笔 者 近 年 则 对 秦 帝 国 的 政 治 模 型

作了尝试性的探讨［５］。本文的工作，是在此前研

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法家政治观的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探索古今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个人与社会

在中国古代，热衷于讨论人生和社会 的 有 两

大家：一个是儒家，另一个是法家。不过，这 两 家

的主张尖锐对立，儒家的特点是温情脉脉，法家的

特点是冷酷无情。法家认为，人是为了利益而厮

杀的动物，社会是人与人厮杀的战场。

１．人是动物

法家不讨论人性善恶问题。人 有 没 有 人 性？

法家认为这是伪命题。法家认为，人就是动物，在
本性上人与动物没有区别。战国中期，法家的告

子与儒家的孟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辩论，辩论

的主题是人性。告子主张，“性”是天生就有的本

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赋。人生来就会、不学而

能的主要是两件事：食和色；不食则亡身，不色则

绝种。所以告子强调，食色才是真正的 天 性。孟

子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质问：照这么说，人性与犬、
马之性还有无区别？告子没有回答。看 来，在 法

家这里，人没有先天的社会性，甚至后天有无道德

良心都值得怀疑，“声色犬马”这样的词语改写成

“声色犬人”方为得宜。
如果人类没有先天的道德禀赋，人类与动物、

野兽便无本质区别。在法家这里，人不为己，天诛

地灭。在人 际 关 系 中，什 么 关 系 最 亲？ 朋 友、夫

妻，还是 亲 子？当 然 是 亲 子 关 系，尤 其 是 母 子 关

系。但是，法家不这样看。韩非认为，亲子关系并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他举了一个众所周知

的例子。在传统社会中，生了儿子兴高采烈甚至

大宴宾客，生了女孩则垂头丧气，甚至可能送人或

遗 弃。韩 非 说，出 现 这 种 现 象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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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心作祟，把生养孩子当作一种投资。投资讲

求回 报，把 儿 子 养 大 娶 妻 生 子，能 给 父 母 养 老 送

终；把女儿养大结婚嫁人，回报很少，是赔本生意。
在法家眼里，人人都为自己，这自然而然，天经地

义。简言之，法家的人生观极端自私自利，自私自

利的人生观是法家全部学说的基石，其他方面的

内容是人生观的逻辑扩展。

２．利益与法律

既然人际关系中最亲近的关系都以经济利益

为枢纽，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自不待言。儒家主张

社会和谐，提倡道德仁义，让国民学模范做好人，
法家说这都是骗人的把戏，谁信谁吃亏。韩非举

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两个木匠：一个造乘舆，相当

于今天生产小轿车；另一个造棺材，相当于今天生

产骨灰盒。造乘舆的木匠希望人们当官发财，这

样他卖的乘舆才会多；造棺材的木匠希望多死人，
甚至希望闹一场瘟疫，这样才好多卖棺材。韩非

问：哪一个木匠心地善良，哪一个木匠心地丑恶？

其实，这是伪命题，根本就不应该用道德观念思考

问题，人皆为己。法家只讲利益，饮食男女是最大

的利益。法家的家庭哲学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
难临头各自飞！

既然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动物，那么，要使社会

井然有序，就必须有强制性的约束工具，这就是法

律。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就在于法家特别注

重法律，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运用强制手段，
让人们按规则办事，严惩违规者。法家强调以法

治国，法律适合于除君主之外的全体国民，法律是

衡量是非对错的唯一准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韩非有一句话闻名遐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后

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李斯把这一主张付诸政治实

践，在秦帝国实施。秦汉之际的人们愤怒地说，秦
朝的法律过于苛刻，不经意中便触犯法律，实在活

不下去！众所周知，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陈

胜、吴广造反。为什么造反？他们奉命戍边，途中

遭遇大雨，道路泥泞，无法按期到达戍守地渔阳。
按照秦帝国法律，不按期到达就斩首，没商量，只

看结果，不讲原因。陈胜、吴广等人便说：反 正 无

法按期到达，到渔阳是死，现在造反顶多是死，同

样是死，还 不 如 现 在 造 反，也 许 还 有 条 活 路。请

看，在理论上秦帝国依法治国是好事，但实际上秦

帝国苛法治民是自掘坟墓，不是别人把秦帝国灭

掉，是它自己把自己埋葬。刘邦接管秦帝国的权

力后，第一项政令就是废除秦帝国的大部刑法，仅

保留几条，人们称之为“约法三章”，核心内容是杀

人者死，伤人者罪，以维护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是

一个讲法律的国家，而且秦帝国曾经是一个极端

运用法律的国家，这在当时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
有人说传统中国不讲法律，这不合实际。

法家主张社会进化，认为今天的社会 比 昨 天

好，昨天的社会比前天好。在中国古代，儒家祖述

尧舜、宪章文武，认为越是古代，社会越好，今不如

昔。法家反对如此守旧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一

些人抱怨说，现在的人斤斤计较，你争我夺，不像

过去那样朴实谦让。韩非解释说，过去人们不争

并非过去人心好，而是因为过去人少财富多，现在

情况不同，人 多 财 寡，故 彼 此 争 夺。在 韩 非 学 说

中，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

利益争夺，甚至战争不断。总之，人们道德观念的

变化由物质因素造成，物质决定精神，欲望决定行

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与社 会 退 化 论 的 着 眼 点 相

反，进化论的着眼点是物质生活，而不是道德良心。

二、政治与经济

在中国古代，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有 两 大 体

系：儒家追求安定，法家追求事功；儒家注重民生，
法家注重强国。安定是民生之基，事功乃强国之

本。这两大主张各有所长，也各有弊端。汉 代 以

后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总体

上以儒家为主。所以，洞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

政治思想的真面目，需要把握法家学说的真谛。

１．追求事功

政府是一个工具，不管这个工具理论 上 属 于

全体人民还是属于君主一人，它都应该具有行政

效率，没有行政效率的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和意义。法家特别强调行政效率，它把国家比作

一架机器，每个国民都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每个人都应该各就各位，每个政府官员都必须恪

尽职守，以使这架机器的运转保持高效率。
法家主张物质刺激，实施严厉的奖惩制度，赏

有功而罚有过。奖励是诱饵，使人奋进努力；惩罚

是鞭子，使人不敢懈怠。商鞅在秦国推行新的军

功爵制。在此前，只有血缘贵族才有爵位，比如西

周春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这五等爵位

根据血缘身份确定，世代传袭。为了在争霸战争

中取胜，秦国实行了根据在战斗中立功大小而授

爵的新制度，共设爵位二十等，最低是公士，最高

２



是彻侯，每一级都有相应的待遇，彻侯不但可以衣

食封地的租税，而且可以在封地设置官吏。若要

获得爵位，就必须立功。秦国规定杀敌一人可获

一等爵位，杀敌五人可获五等爵位，国家不但给五

等爵的俸禄，还配给五家官奴婢。要证明你杀了

敌人，就要拿出凭证，即被杀死敌人的左耳，古代

称为“聝”。在战场上，你想取敌人的聝，敌人想取

你的聝。所以，军功是拿命换来的。
法家把不辛勤劳动却坐享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视为社会蛀虫，极力贬低这些人的人格和社会地

位，甚至主张把这些人消灭。韩非专门写了《五蠹

篇》，把五种人视为社会蛀虫。第一种，儒 者。儒

者不干实事，不从事社会生产，整天摇唇鼓舌，宣

扬什么社会和谐、仁义道德，名义上为国家，实则

为自己。他批评当时的政策，国家鼓励人们积极

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却容忍甚至鼓励儒者周游天

下，锦衣 玉 食，这 样 的 政 策 岂 不 自 相 矛 盾！ 第 二

种，侠客。战国时代社会无序，战乱不止，侠 客 盛

行，很多贵族私养侠客。侠客的特点是仗义，“义”
字当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韩非质疑说：国家有

无法律，有法律；有无秩序，有秩序。在国 家 的 法

律秩序之外容忍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容

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这是对国家法律的漠

视和践踏，是破坏社会秩序。第三种，纵 横 之 徒。
战国时期，各国招贤纳士，苏秦、张仪之徒纵横天

下，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佩六国相印。韩非蔑视

地说，论政者言先王之道，却无改于国家的贫穷衰

弱；言兵者论孙子、吴起兵法，却无用兵退敌之策。
各国君主都希望富国强兵，实施奖励农耕杀敌的

政策，但同时又供养那些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人，
在政策与实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第四种，私

门之徒。战 国 时 期，私 人 养 士 之 风 盛 行，当 时 有

“四大公子”以养士闻名，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

有平原，楚有春申。在这四大公子身边聚集了一

批鸡鸣狗盗之徒，不事农耕却丰衣足食，不上战场

却得爵位。更有甚者，行贿请托，假公济 私，中 饱

私囊。这样的人多了，国家怎能强盛！第五种，工
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在中国古代，法家把商业称

为“末业”，把奢侈品生产技术称为“奇技淫巧”，认
为这些东西不但对富国强兵无益，而且败坏人心

风气。商人投机取巧，诈骗百姓，为害更甚。对于

上述五类社会蛀虫，韩非的主张是彻底消 灭：“此
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则海内

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 非 子·五

蠹》）为了实现社会效率，韩非主张去除任何社会冗

余。看，法家的政治观多么现实，多么的实用主义！

法家主张严厉的政治控制。在集权君主政治

条件下，君主是政治的轴心，实现政治控制的手段

有三：法、术、势。法，即以法治国，君 主 用 法 律 这

条鞭子抽打每一个臣民，不讲人情，判断是非对错

的唯一依据是结果，绝不考虑行为动机，或者说法

家认为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相同，都是为己。术，
是政治技术，是政治手腕，是政治家的专业技能。
如果说法是政治阳谋，术就是政治阴谋。法家认

为，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君主要维护国家秩序就不

得不依靠官僚机构，要使官僚机构保持高效运作

就应该使政府官员恪尽职守，要使政府官员恪尽

职守就需要运用政治阴谋，让官员战战兢兢，不敢

为非作歹。韩非给君主出了很多主意，比如深藏

不露、用人如鬼、装聋作哑、故意做错事，等等。这

是典型的特务政治，明代的东厂、西厂是活例证。
势，是威 严，是 权 势。法 家 的 君 主 政 治 是 个 人 政

治，君主在政治上有权威，政治就有效率；君主失

去权威，政治必定失去效率，甚至会大权旁落。有

权则有势，无权则无势，因此，权力是保证威严的

不二法门。法家主张，君主应该紧紧把持权力，不
可让大臣分享，大事一定自己决定，如大臣的任免

和生死。中国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大臣

专权，为了削弱丞相或内阁大学士的权力，皇帝不

得不 任 用 宦 官 充 当 走 卒，结 果 又 导 致 宦 官 专 权。
很多学者郁闷不解：为什么皇帝要任用刑余之人？

其实，这是无奈之举。汉代有党锢和宦官专权，明
代有党人和宦官专权，绝非偶然。一个朝代发展

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皇权衰弱，皇权衰弱导致皇

帝逐 渐 失 去 威 势，随 之 而 来 的 是 君 主 政 治 危 机。
特务政治是国家元首维护行政效力的补救措施之

一，如果行政机制卓有成效，就不会出现特务政治。

２．强调富国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 经 济 的 保 障。中

国古代法家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到底为谁服务？只

为一人：君 主 或 皇 帝。在 商 鞅、韩 非 时 代 还 没 有

“皇帝”概念，但他们的学说实际上是为皇帝服务，
中国古代法家的全部理论是为君主一人出谋献计。

在经济上，法家重物质，主张富国强兵。要富

国强兵就要发展生产，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农业生

产。在秦国，商 鞅 推 行 奖 励 农 耕 的 政 策，秦 国 规

定，凡是收粮多的农民，国家免除劳役和兵役；相

反，凡是不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因懒惰致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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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规定罚其为官府的奴隶，严惩不贷。在这里，
一个国民想不想生活富裕不仅是他自己的私事，
也是国家的政事，国家有权进行干预。法家承认

商业有存在价值，不排斥市场，没有商品流通就没

有经 济 活 力，但 是，在 经 济 生 活 中 商 业 是 一 匹 野

马，任其自由发展会腐蚀农业生产，使自耕农民破

产，削弱国家实力，因此必须限制。战国时期商品

经济兴起，当时民间流行这样的谚语：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 门。可 是，
如果大家都做买卖，都在流通环节用力，实体经济

萎缩，势必导致经济崩溃。古人把农业称为“本”，
把商业称为“末”，法家的政策是重本抑末。比如，
秦国为了抑末征收很重的市场税或流通税，不许

商人贩卖涉及国计民生的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

为国家服徭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国家干

预经济。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市场行为，市场是

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是政治的一部分。法家早就

看清了这一问题，只不过，法家的经济政策太过强

力，过分抑制了市场。
法家学说的特质是：强调人的动物性，张扬个

人利益，追求政治效率，强调富国强兵。一言以蔽

之：重物不重人。

三、经验与教训

法家学说的根本特点是求真务实，把 政 治 的

关注点聚焦在物质财富上，而不是国民的生存状

态上。这样的政治理论，有何利弊得失？实 践 出

真知，真知能使人认清事情真相和本质。弄清法

家政治学说的特质，对当前中国制定宏观国策具

有借鉴意义。

１．在战争环境下成功

秦国原本是地处西陲的诸侯之一。公元前７
世纪，秦 穆 公 招 贤 纳 士，秦 国 成 为 西 部 地 区 的 霸

主，并开始问鼎中原。但同中原地区的晋国和齐

国相比，秦算 不 上 一 流 的 诸 侯 国 家。到 公 元 前４
世纪中期，秦孝公任用法家人物商鞅实行激进的

社会改革。在经济上，废除过去的井田制度，实行

新的一家一户的自耕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激发

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实施了奖励农

耕政策，刺激生产，抑制投机商业的发展。在行政

体制上，废除贵族分封制度，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

行政体制。在官制上，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

度，实施选贤任能的官僚制度。在军事上，废除旧

的血缘爵位制度，实施新的二十等爵，立功受爵，
功大爵高。在思想文化上，崇尚个人主义，压制儒

墨之学。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

性，使当时秦国的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国家实力迅

速增强。到秦王嬴政的时候，继续推行开放政策，
招揽人才，富国强兵，十几年的时间灭掉了中原诸

侯各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统一帝国———秦。
秦帝国的建立是法家学说在实践上 的 成 功。

比较而言，秦国的改革在当时各国改革进程中实

施得相对较晚，但却最彻底。东方的齐国改革较

早，在春秋中期齐桓公的时候就已开始，所以国家

较早强盛起来。晋国、郑国在春秋时期也进行了

政治改革。但是，在所有诸侯国家的改革中，没有

一个国家的改革像秦国的改革那样系统和彻底，
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较早改革的国家没有较

晚改 革 的 国 家 成 功，先 驱 者 反 而 被 追 随 者 战 胜？

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谜底可能有三：一是改

革越早，历史包袱越重，受到的阻力越大，越不容

易彻底；二是改革越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越多；
三是有了系统化改革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变革时

代，在外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下，法家学说是走

向成功的理论利器。

２．在和平环境下失败

秦帝国建立后，继续推行了先前的法家政策，
几乎把法家学说发挥到极致。秦帝国的政治家们

没有理由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因为过去的

经验已然证明法家学说的成功。也正因如此，秦

帝国时期焚书坑儒，确定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

基本国策。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帝国做出了

前无古人的事业：规定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修筑驰

道和栈道，这类似于现代的国道；筑长城，东西绵

延一万余里；建宫殿，规模和数量空前；击匈奴，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在帝国建立

前后数十年间完成，政治、经济的建设成果令人叹

为观止！就物质成果而言，秦帝国依然非常成功。
也正因如此，秦始皇信心满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

嬴姓帝国将传承千秋万代。
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陈 胜、吴 广 振 臂

一呼，天下匹夫群起响应，庞大的帝国大厦轰然坍

塌，秦帝国存在不到２０年便灰飞烟灭，成了中国

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人们迷惘困惑：这到

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困惑西汉早期思想家的难题。人们最初

４



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求真务实、富国强兵有错？但

事实无情，答案如彼，不容质疑。错在哪里？人们

绞尽脑汁反思，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思索，终于得出

了答案。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政治反思的理论

结晶。顾名思义，《过秦论》的宗旨就是论述秦帝

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在该文中，贾谊申述了他

的真知灼见：“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

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
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兼并者高诈

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贾谊告

诫人们，打天下和守天下策略不同，打天下需要法

家学说和孙子兵法，守天下法家的学说不行，它激

化社会矛盾，是亡家亡国之学！有学者说，秦亡于

政，非亡于学。这表面上是为法家学说开脱，实际

上是为信奉法家学说的自己辩解。
为什么法家之学在和平环境下是亡家亡国之

学？贾谊的回答并不彻底，他还没有看到后来汉

武帝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了揭开秦

帝国成败的真相，我们采用政治模型分析的方法，
归纳总结了秦帝国的政治环境条件、秦帝国政治

的要 素、秦 帝 国 政 治 的 效 应，得 出 了 进 一 步 的 认

识。在《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中，我们得出

了两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出

秦帝国的一统强化了法家政治意识，这导致了极

端的权力专断，极端的权力专断引致双重效果：行
政的高效率与政局的不稳定。大规模工程建设的

完成是行政高效率的体现，国家的迅速崩溃是政

局不稳定的恶果，而这一切的表面原因是国家的

统一 和 战 争 环 境 的 消 失，深 层 原 因 是 法 家 学 说。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了第二个层面的抽

象结 论：政 治 意 识 的 唯 物 化 与 权 力 专 断、诉 求 暴

力、肆意权术、禁锢思想、酷法治民成正比，也与行

政效率成正比；而与执政者依法行政成反比，也与

社会的安定和谐、长治久安成反比。［５］
当前的中 国 面 临 着 十 分 复 杂 的 国 际 国 内 环

境。国际上，列国纷争，从经济到政治，从 外 交 到

军事，既有和平竞争，也有弱肉强食；在国内，经济

发展与政治转型，民生改善与新的社会阶层逐渐

形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到底应

该采用怎样的宏观政治策略，怎样处理个人利益

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的终极归宿在哪里，
是摆 在 每 一 位 政 治 家、思 想 家 面 前 的 重 大 课 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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